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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度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

第 1 次 B 單位聯繫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4 年 6 月 20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 時 15 分 

貳、 地點：桃園市政府 B2 大禮堂 

參、 主席：陳玉澤主任秘書 

肆、 出（列）席者：（如簽到表）              紀錄：郭懿葶 

伍、 前次會議紀錄確認：備查。 

陸、 會議追蹤事項辦理情形：無 

柒、 衛生局工作報告 

一、 照管中心宣導事項 

(一) 專業服務： 

1. 執行狀況：統計 114 年 1 月至 4 月專業服務累積使用人數 2,751

人，請各單位共同開發尚需協助的個案，並提供適切服務。 

2. 因應 2026 年長照 3.0 計畫提前啟動，為強化專業服務及提升

服務品質，本（114）年度已規劃請各單位填報每月成效分析資

訊，包含個案使用情形、訓練目標達成情形、結案或延案及相

關改善措施等項目，將併本案建置於智慧長照資訊系統，在完

成建置前，仍勞請各位夥伴協助於 google 填復。 

(二) 服務單位回覆時效提醒： 

因應照管中心對服務效率的要求，為加快服務媒合流程、縮短個

案等候時間，特別提醒各服務單位： 

1. 服務單位收到 A 單位照會後，請儘速回覆是否能承接個案。 

2. 倘服務單位可承接，請即時回復並安排服務；若無法承接，也

請即時告知，以利 A 單位儘快媒合下一家單位。 

(三) 服務紀錄異常提醒（服務人員於同時段服務不同個案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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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確保本市長照服務使用者權益，提升本市長照特約單位服務品

質，本市於每月均會於支審系統中進行服務紀錄查核。 

1. 自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3 月止，累計共有 72 家單位出現

「服務人員於同一時段服務不同個案」之異常情形。其中有 53

家單位係因誤繕、誤植等作業疏失所致，佔異常案件數的 73.6%。 

2. 為避免類似情形再次發生，請各單位務必加強內部作業查核，

於填寫服務民眾確認單及登錄照管平台服務紀錄時，仔細核對

服務時間與服務人員資料是否正確。 

二、 單位行政配合事項 

114 年桃園市長期照顧專業服務單位品質提升查核作業：查核作業及

指標說明（附件 2），預定於 114 年 7 月至 8 月進行實地查核，9 月

進行委員查核意見及成績確認，10 月公告查核結果並請受查核單位

依限函復改善說明。 

捌、 提案討論 

提 案 一 

案    由：有關民眾確認單核銷送件紙本問題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

瑞之盟營養機構）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因為考量到紙本表單多，目前傾向 E 化無紙化作業及效應環保

政策等，有關核銷送件檢附之民眾確認單得否以電子檔繳交，

減少紙張浪費和耗時列印。 

二、 相關法規要求機構須保存服務紀錄之年限，建議核銷繳件民眾

確認單改成電子檔 mail 給各區承辦。 

本局回應： 

一、 感謝提案單位的寶貴建議。本局原則上支持行政作業電子化，

以提升辦理效率，並配合政府推動無紙化及環保政策之方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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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本局規劃於智慧長照資訊系統中增設讓各單位將民眾確認單

之電子檔，上傳之可行性。 

三、 在上述系統建置完成前，仍請各單位以紙本方式繳交民眾確認

單為原則。惟為簡化補件流程與減少行政往返，倘有補充或修

正資料之情形，仍可透過電子郵件方式提供電子檔予各區承辦

人員，以提升整體作業效能。 

決    議：目前維持現行規定辦理核銷，本局同步與會計室溝通服務單位

繳交民眾確認單紙本檔案之必要性，以及是否可接受電子形式

僅由機構依法規自行留存備查，俟處理後再與各單位報告。 

玖、 臨時動議 

提 案 一 

案    由：有關工作報告提及專業服務單位品質提升查核作業，第一項、

「單一服務人員提供較高服務次數之所屬服務單位」及第五項、

「專業服務人員兼職比率高者之所屬服務單位」篩選指標相互

矛盾及考評分數標準不一致，建議設計表揚制度，獎勵績優單

位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惠好居家職能治療所及社團法人桃

園市長照服務品質促進聯盟） 

決    議： 

一、 有關查核篩選指標係依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專業服務品質管

理作業參考原則，納入所研訂之查核機制，以維護專業服務品

質。 

二、 建議長照科今（114）年將考評分數標準化，並增加篩選指標或

制定查核年限（如:過去連續兩年受查核且合格者，訂定免評期

限），避免重複查核已合格的單位，減輕單位行政作業。 

三、 每年本局辦理長照人員表揚活動，鼓勵單位報名相關評選，以

表彰優異的長照夥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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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另，本市長照 C 碼服務使用率較低，本局照管中心將持續與 A、

B 單位共同努力逐步調整，以提高 C 碼服務核定率、增加個案

量及解決單位服務量不足的問題。 

提 案 二 

案    由：有關工作報告提及服務紀錄異常提醒（服務人員於同時段服務

不同個案）之專業服務時間重疊，建議從系統直接設計警示功

能，以解決後續各單位作業繁瑣問題及流程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

單位：瑞之盟營養機構） 

決    議：因涉及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費用支付審核系統，本局協助溝通

及協調，後續將函文衛福部反映各單位行政作業之困難，現行

仍維持人工方式確認或更改系統服務紀錄。 

提 案 三 

案    由：有關聯繫會議應主要為溝通，而非教育訓練積分課程，提請討

論。（提案單位：惠好居家職能治療所） 

決    議：未來將調整會議形式，以討論解決問題為主要內容，聚焦於長

照夥伴遇到的困擾，讓會議更具互動性，因專業服務與喘息服

務議題不同，建議爾後 B 單位聯繫會議將兩者服務單位分開

辦理。 

壹拾、 教育訓練課程 

課程主題：長照人員優化－看到自己、改變自己、活出自己 

壹拾壹、 散會 12 時 30 分 


